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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法学研究生教育判例研究丛书:合同法判例与制度研究》内容简介：为了实现契约法制的追求目标，
除了在制度层而不断完善相关规定，在司法层面不断完善司法体制，还应对合问判例进行系统研究。
“理沦是灰色的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”，每一合同案例无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照，无不反映出当事人双
方的地位、财力乃至性格，以及我国现实的经济环境和司法环境。因此，对合同判例的研究无论是对
研究者而言，还是对学习者而言，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必需的，不仅是抽象的，而且是具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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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李仁玉，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出版专著《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》、《比较侵权法
》、《市场与契约化》、《合同效力研究》等。董彪，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对
外经济贸易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。出版专著《保险法判例与制度研究》
、《保险法判例新解》、《保险纠纷处理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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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章合同法概述判例与制度研究 专题一：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合同订立判例与制度研究 专题
二：要约与承诺 专题三：合同的形式 专题四：合同的内容 专题五：格式条款 专题六：强制缔约 专题
七：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章合同效力判例与制度研究 专题八：合同生效要件 专题九：效力未定的合同 
专题十：无效合同 专题十一：可撤销合同 第四章合同履行判例与制度研究 专题十二：合同履行中的
抗辩权 专题十三：债权人的撤销权 专题十四：债权人代位权 第五章合同变更和解除判例与制度研究 
专题十五：债权转让 专题十六：债务承担 专题十七：合同解除 第六章违约责任判例与制度研究 专题
十八：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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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合同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，理应遵循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。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
本原则之一，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方式排除其适用。因此，当要约的内容有违公序良俗原则时，缔约
义务人同样有权拒绝缔约。例如，乘客携带猫、犬等宠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，司乘人员有权拒绝其
搭乘请求。 2.要约超出受要约人的服务范围、服务能力、服务时间或服务区域。 要约须在受要约人的
服务范围、服务能力、服务时间和服务区域内被提出，否则受要约人可拒绝提供服务。此时的拒绝行
为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具有非难性。例如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第26条第1款规定：“供电营
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，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；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
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。”由此可知，供电营业机构对不属于其供电营业区内的缔约
请求可予以拒绝。 值得强调的是，强制缔约义务人对其服务范围、服务能力、服务时间或服务区域预
先进行告知及说明，可能会被其当作规避承担强制缔约义务的工具。因此，可适用格式条款的相关法
律规定，认定其中违反法律规定、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条款无效，敦促强制缔约义务八及日寸履行缔
约义务。 3.当事人具有缔约的可选择性。 有学者认为，若当事人有选择其他缔约相对人完成交易的条
件，则缔约义务人拒绝缔约的行为不会使其利益受损，那么，在此种情形下，该缔约义务人有权拒绝
对方的缔约请求。不仅如此，学者还以德国面包师拒绝出售面包的案例为支撑，主张“当事人具有可
以期待的选择可能性”时，构成对强制缔约的抗辩。 我们认为，若当事人具有缔约的可选择性，则意
味着受要约人提供的服务不具有不可替代性，那么该受要约人不能作为强制缔约义务的承担主体。换
言之，该事由不能作为缔约义务人拒绝缔约的抗辩理由，而是不适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具体情形之
一。而强制缔约义务的抗辩理由不同于强制缔约适用的除外情形，后者的内涵和外延要广于前者，且
各自的功能和目的亦有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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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合同法判例与制度研究》是法学研究生教育判例研究丛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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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这书的判例和讲解基本上是脱节的。。。

Page 7



《法学研究生教育判例研究丛书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

Page 8


